附件
重点督导指导内容台账
	一、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

	序号
	类别
	项目
	重点内容
	完成情况
	存在问题
	整改措施
	完成时限

	1
	镇街
	队伍建设
	1.明确分管统计工作政府领导。2.乡级和村级单位配备专职（兼职）统计人员并相对固定（基本单位700家以下的镇街，配备统计人员应不少于3人，700—1500家的不少于4人，1500家以上的不少于5人）。村级配备满足联网直报工作条件的计算机及其他设备。3.积极参加各种统计业务和法规知识等培训。4.做好统计人员调整变动交接，非派出制的统计人员调整变动征得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同意。
	
	
	
	

	2
	镇街
	工作条件
	达到“七有”“八化”建设目标。2.落实统计工作（普查）经费，做到报销及时。3.按规定发放统计调查人员补贴。4.建立数据采集审核报送、统计业务岗位责任、统计人员考核、数据质量责任追究、统计资料管理等制度。
	
	
	
	

	3
	镇街
	数据采集审核与上报
	1.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，规范“四上”单位申报工作，核实入库单位基本情况。2.按规定收集整理、审核上报基层单位统计调查报表，对未能按时报送的调查单位进行催报，对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报表进行认真审核、查询和查证。3.认真审核查询统计数据，并做到签章齐全。4.按规定时间完成上级统计机构查询答复。5.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及接受统计执法检查情况。
	
	
	
	

	4
	镇街
	原始记录与统计台账
	1.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，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和统计报表一致。2.以纸介质上报的统计报表做到干净整洁、内容完整、签章齐全；以磁介质、网络传输、电子邮件上报的统计报表做到电子文件名称规范、格式正确、无病毒、有密码和身份控制。3.指导辖区内单位设置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。4.建立档案和管理制度。
	
	
	
	

	5
	镇街
	统计服务和资料管理
	1.保存至少3年来的原始资料和10年来的汇总资料。2.统计资料分类管理，装订成册，每年装订一次。3.开展业务培训、法制宣传教育。
	
	
	
	


依据文件：《统计法》；《统计法实施条例》；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提高统计能力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字〔2018〕176号）；《关于印发济宁市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字〔2019〕15号）；《关于印发济宁市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规范化标准的通知》（济统字〔2019〕49号）；《关于印发济宁市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济统字〔2019〕50号）；《关于印发济宁市企业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济统字〔2019〕51号）；《关于建立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“一企一档”和乡镇统计站“一站一档”工作制度的通知》（济统字〔2020〕7号）。
